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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

对区政协 2 届 1 次会议

第 75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沈爱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建设崇明碳中和科创示范园区的建议”的提

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

收到该提案建议后，我委十分重视，专门与负责人通过电话

及面对面沟通交流，了解所提建议的真实意图。同时，主动与区

发展改革委等会办单位联系协商，认真研究并及时提出办理意

见。

二、对提案建议的答复

2021 年 3 月，市生态环境局与崇明区人民政府签署共建世界

级生态岛碳中和示范区合作框架协议。2021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

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京签署共同推进人民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将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碳中和示范区建设纳入其中。



目前崇明已基本形成《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碳中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

案（2022 年版）》，明确崇明岛建设碳中和岛、长兴岛建设低碳

岛、横沙岛建设零碳岛。

（一）加强投资促进，推动低碳产业发展

根据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区经委以推动高端绿色产业强

区为目标，会同区发展改革委制定了《关于推动崇明区实体经济

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制定了《崇明区促进先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意见》，通过建立高效率统筹机制，提升优

化服务品质，加强载体高效利用，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引导企

业向园区集中，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品牌创响、绿色创先、协同

创新，大力推动低碳产业发展、实体经济发展。依托正在洽谈的

上海碳中和技术创新联盟在长兴建立碳中和技术创新研究院、碳中

和技术创新基金和碳中和创新产业园等，加快低碳技术和成果转

化，形成低碳产业、低碳经济集聚，丰富崇明碳中和示范的内涵和

外延,同时为长兴建设低碳岛提供技术支撑、产业支撑。

（二）寻求战略合作，打造碳中和科技创新平台

上海长兴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碳中和技术创新联盟互

为依托，整合资源，以“双碳”领域技术创新需求和成果转化需

求为导向，加快推进核心技术的突破与产业化，助推绿色低碳科

研成果高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相关产业爆发式增长，从而

打造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碳中和科技创新平台。双方合作致力

于将长兴产业基地建设成为一流的碳中和技术创新孵化基地；设



立以现有园区为物理载体的碳中和技术创新孵化基地，支持碳中

和技术联盟及成员单位进驻；设立上海碳中和技术创新研究院

（民非，拟定名），提供资金、办公场所及区级园区等协同平台

支持；设立上海碳中和产业发展基金，为孵化园区、示范园区的

企业提供创新创业的资金支持；建设碳中和实验基地和示范基

地。

（三）加强合作交流，推动双碳领域技术发展

集聚高校科研院所、著名企业，设立碳中和技术创新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以新型电力、生物质高效清洁利用、清洁能源

高端装备制造、太阳能、风能、工业节能、储能、空间技术、综

合能源管理等领域的技术开发、成果产业化为导向，建设上海碳

中和技术创新基地，构建区域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打造产业技术

创新综合体，组织产业关键技术协同攻关与前瞻布局，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碳中和技术体系，辐射至长三角、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不断提升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四）加强政策支持，加大低碳人才培养力度

按照本区人才政策，为低碳行业引进的符合条件的人才申请

柔性引才补贴、购房或租房补贴、崇明籍大学生回乡就业补贴、

项目或课题资助等人才专项资金资助。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

根据需求提供好政策指导，积极落实市区两级人才政策，从而进

一步低碳行业专业人才的发展环境。同时，积极探索制定低碳行

业人才实施办法，在引进和培养低碳行业专业人才方面制定相关



操作细则。

（五）加强宣传引导，推行绿色低碳出行

本区加强对公众的生态文明宣传和引导，持续开展国际生物

多样性日、世界环境日、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等主题宣

传活动，深入开展市民低碳行动、节能减排、减塑限塑等专项活

动，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公众日常生活，增强公众绿色低碳意识，

让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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